附件3
承诺书
本单位郑重承诺：本单位在申报项目过程中，所提供的一切材料信息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承担与此相应的法律责任。一旦被发现提供虚假信息或者没有提供必要的材料，将自动放弃申报资格。此次申报的项目，未通过其他渠道获得北京市财政性资金支持。本单位将按照《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（课题）经费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要求使用支持资金。
牵头申报单位（公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           
联合申报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           
年  月  日



